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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对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第0148号代表建议的答复
　　吉建议〔2025〕14号
曹志强代表：

　　您在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的《关于优化物业管理监管体系调整街道社区物业管理职能的建议》收悉，经认真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　　一、关于明确职能边界的建议
　　（一）采取的主要措施。2021年8月1日，结合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，《吉林省物业管理条例》（简称《条例》）正式颁布施行，《条例》坚持权责一致原则，依法赋予街道（乡镇）负责物业管理活动的指导和监管权；全省除保留2项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权外，其他21项行政处罚权全部赋予街道（乡镇），有效解决物业管理与基层治理存在“看得见的管不着，管得着的看不见”两张皮现象，权责一致做法具有改革创新意义。

　　（二）取得的主要成效。推动全省50个市县的街道建立物业专管部门，设立专职或兼职人员负责物业管理工作。

　　（三）下一步工作计划。会同省人大修订《吉林省物业管理条例》，明确街道、物业管理部门监管处罚权，让街道结合实际“点单”选择处罚权力事项，提高管理质效。

　　二、关于构建专业监管机构的建议
　　（一）采取的主要措施。依据《吉林省物业管理条例》规定，指导各地物业主管部门加强对前期物业招投标监管，指导街道调解物业管理矛盾纠纷，实施部门联动，建立自然资源、城管、公安、住建、消防救援等部门职责清单，制定执法进小区整治工作方案，开展联合执法进小区，查处小区违法违规行为。

　　（二）下一步工作计划。结合《吉林省物业管理条例》修订情况，指导各地明确部门职责和监管事项，提高法规执行力和监管权威性。

　　三、关于培育与规范市场的建议
　　（一）采取的主要措施。出台《吉林省物业服务企业信用管理办法》《吉林省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量评价办法》，指导各地开展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量评价，推动全省建立物业企业“红黑榜”信用管理制度，实行“红榜”激励、“黑榜”惩戒，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、群众反映强烈的物业企业，依法依规清出市场。

　　（二）下一步工作计划。指导各地持续加强对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管，强化物业“红黑榜”，引导物业企业由物业服务向居家养老、托幼、家政服务等方面延伸，通过“优胜劣汰”，实现物业服务规模化、品牌化、优质化、多元化发展。

　　四、关于强化业主自治能力的建议
　　（一）采取的主要措施。出台《吉林省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》《吉林省物业管理委员会管理办法》等，明确业主大会成立、业主委员会组建流程，业委会成立困难的可先期成立物业管理委员会（简称物管会），代行业委会职责。组织社区、物业企业负责人和业主委员会代表参加物业管理法规政策培训，推动各方依法正确行使权利、履行义务，增强参与意识，提高住宅小区物业治理水平。

　　（二）下一步工作计划。鼓励在职党员、退休党员积极参与业委会（物管会）选举（组建），提高业委会（物管会）组建率。采取多种方式，推动社区代管小区向专业化管理和居民自管过渡，提高专业化物业服务面积覆盖率。

　　最后，由衷感谢您对物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得到您进一步的指导和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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